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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内容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透析壶、未被污染输液瓶（袋）上门回收服务。回收的透析壶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规定做好回收物品的回收处置工作，保证回收处置合法依规安全，回收物品的处置利用不用于原用途，也不将回收物品用于生产食品、药品、化妆品、洗涤用品等包装容器及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生产中。
二、服务要求及相关说明
1.院方向成交方出售透析壶及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成交方有偿回收并处置上述医疗活动中产生的非医疗废物，同时免费回收处置玻璃瓶。双方严禁涉及任何医疗废物的交易或转移，成交方一旦发现回收物中混有医疗废物，须立即退还院方，由院方按程序处置。
2.院方将回收物品进行集中，装入由成交方无偿提供的回收专用袋中，以免运输破损污染环境，填写回收记录单、登记建档；成交方指定专人定时上门清点、回收，双方在回收记录单签字交接。每次回收时，按实际数量填写，以院方签名确认的数量为准。所有双方签字的凭证需提交一份至院方存档。
3.成交方自行负责回收物品的运输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成交方必须按照相关卫生法规、程序、标准对回收物品进行运输、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
4.企业具备履约所需的回收、运输、处理等专业能力，制度健全；回收废物运输、处理、再生利用溯源机制完善，服务期间能正常运营。
5.成交方在签订本服务协议时将指定上门收取回收物品的工作人员的授权委托书及个人信息、照片交院方后勤保障处，用作身份识别和管理。成交方指定工作人员变动的应提前七日书面通知院方并提供新指定人员的上述有关材料。
6.成交方承诺其在签订本服务协议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合法取得不属于医疗废物的输液瓶（袋）集中回收处置等资质，并承诺服务协议签订后资质发生变动情况的及时通知成交方。
7.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院方可提出解除合作：
（1）成交方不再具有回收物品回收处置合法资质的；
（2）成交方因违法、违规处理回收物品受到行政或司法处理的；
（3）成交方因回收处置回收物品不当，致使院方利益受到影响的。
（4）成交方未按照约定及时上门收取回收物品影响院方正常工作秩序，情节严重的；
（5）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行政部门政策规定和通知要求，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
三、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2年。
四、报价说明
报价为报价人所能承受的最终报价，以人民币为结算币种。本项目透析壶报价不得低于0.7元/只，输液袋报价不得低于1.1元/公斤，低于该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格式如下：
	物资名称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透析壶
	只
	
	

	未被污染输液袋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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